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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民間團體情形，亦發現部分公所補助推行社運工作案件，受補助團體亦同時向該府

申請補助，因未建立控管機制，致併計該府補助款後出現部分案件自籌款未達總活動經

費金額三分之一，與法令規定有間情事。允宜本於權責積極建立相關控管機制，事前審

查補助範圍及金額，暨審慎檢討審查流程，研謀具體改善措施，以維補助款之公平性、

正當性及適法性。 

(七)重大公共建設執行進度落後，部分採購案件作業缺失頻仍，允宜加強督

促重大公共建設計畫之推動，並落實稽核重大公共工程之施工品質，提升施政

績效。 

本年度新竹縣政府辦理 1 億元以上公共建設計畫計有 14 項，年度可支用預算數為 46

億 5,538萬餘元，預算執行數為 23億 4,580萬餘元，執行率 50.39％，主要落後計畫及原

因有：「臺灣客家傳統藝術中心」遲未能解決工程用地問題，「縣市政府老舊及受損橋梁

整建計畫-竹林大橋整建工程」未督促廠商儘速改善施工缺失及備妥驗收所需資料，工程

驗收及結算事宜尚未完成，「新竹縣道路整平計畫工程」及「新埔都市計畫田新區段徵收

公共設施工程」仍未完成驗收作業，「生活圈道路系統建設計畫-北二高茄苳交流道往新

竹縣聯絡道路 AB 段工程」部分工程停工辦理變更設計或尚未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作業等，

肇致相關計畫進度落後。另本室稽察該府部分公共工程施工品質，核有：鋼筋搭接數量

重複編列情形，鋼軌樁、中間樁等工項估驗數量超過契約數量，施工廠商施工預定進度

表等項目未依限提報審查，工地主任未到任即於施工日誌、自主檢查表簽章，部分鋼橋

剪力釘設置數量未達契約規定且部分剪力釘彎曲角度過大等缺失，允宜加強督促重大公

共建設計畫之推動，並落實稽核重大公共工程之施工品質，提升施政績效。 

五、重要審核意見 

(一)歲入歲出及收支執行結果業已產生賸餘，財政自我負責觀念已有提升，

惟預算編列及執行情形仍欠周妥，歲入歲出結構未臻健全，仍待積極研謀改善。 

1.自籌財源比率仍偏低，尚不足支應人事費，又屬強制性或義務性之經費支出占歲

出決算數 6 成餘，財政收支結構僵化，亟待積極拓展地方自主財源，提升自籌財源能力

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以改善財政結構：新竹縣總預算本年度執行結果，歲入決算數 220

億 3,741 萬餘元，歲出決算數 214 億 9,349 萬餘元，歲入歲出及收支執行結果業已產生賸

餘 5 億 4,391 萬餘元，惟近 5(民國 100 至 104)年度歲入決算自籌財源分別為 99 億 5,656

萬餘元、108 億 3,687 萬餘元、95 億 323 萬餘元、93 億 3,505 萬餘元、101 億 6,789 萬餘



 

乙-16 
 

元，本年度雖已較民國 103 年度增加，惟仍較民國 101 年度減少 6 億 6,898 萬餘元，減幅 

達 6.17％。又占歲入決算數

之比率為43.72％、47.83％、

46.01％、42.28％、46.14％，

最高僅4成7，均未達5成，

除民國 100 及 101 年度尚足

以支應人事費外，其餘各年

度皆不足以支應人事費，民

國 103 年度人事費占自籌財

源比率甚至高達 108.57％

(表 3、圖 2)，歲入結構未臻健全。

另近 5(民國 100 至 104)年度人事

費、債務利息、社會福利、教育支

出等經費支出，介於 134 億 1,466

萬餘元至 158 億 6,404 萬餘元間，

占歲出決算數比率介於 62.33％至

68.85％。換言之，近 5 年來，平

均每100元支出中，即有逾65元係

用於屬強制性或義務性之經費支出

(表 4)，歲出結構僵化，經函請檢討改進。據復：未來逐年調整公告地價至全國平均數，暨

請稅捐稽徵局研議調整房屋標準單價及地段率，並將持續拓展自有財源，以健全財政體質。

另將通盤檢討歲出結構僵化原因，並於下年度概算審查會中提案討論，以改善歲出結構。 

  表 4 民國 100 至 104 年度屬強制性或義務性之經費比例簡明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年度 
歲出決算數

(1) 

屬強制性或義務性之經費支出 屬強制性或義務性之經費

支出占歲出決算數比率

(3)=(2)/(1) 
人事費 

(註 1) 
教育支出 社會福利支出 債務支出 

合計 

(2)(註 1) 

100    23,041   9,364   9,928       2,169     317   15,864 68.85 

101    22,289   9,696   7,363       2,555     473   13,894 62.33 

102    20,169   9,910   7,016       2,655     285   13,414 66.51 

103    23,149  10,134   8,345       2,678     257   14,748 63.71 

104    21,493  10,328   8,015       2,692     286   14,474 67.34 

註:1.民國 100 至 104 年度人事費含編列附屬單位預算之新竹縣地方教育發展基金人事費 59 億 1,624 萬餘元、61 億 9,477 萬

餘元、64 億 5,268 萬餘元、66 億 6,712 萬餘元、68 億 4,888 萬餘元，惟合計欄不列計。 

2.資料來源：整理自新竹縣政府提供資料。 

表 3 民國 100 至 104 年度自籌財源與非自籌財源比率簡明表 

單位：新臺幣百萬元、％ 

年度 

歲入決算數 自籌財源(2) 

(歲入總額-非

自籌財源) 

自籌財源

比率 

[(2)/(1)] 

非自籌財源(3) 

(統籌分配稅+補

助及協助收入) 

非自籌財

源比率 

[(3)/(1)] 

金額

(1)=(2)+(3) 
比率 

100   22,772  100.00     9,956 43.72      12,816 56.28 

101   22,658  100.00    10,836 47.83      11,821 52.17 

102   20,656  100.00     9,503 46.01      11,153 53.99 

103   22,078  100.00     9,335 42.28      12,743 57.72 

104   22,037  100.00    10,167 46.14      11,869 53.86 

資料來源：整理自新竹縣政府提供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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